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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5  证券简称：信威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6-144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原名北京信威通信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62 号文核

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王靖等持有的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信威”）95.61%的股权并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 170,353,979 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每股 19.10 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5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北京信威

95.61%股权的股东变更为本公司，即本公司收到王靖等持有的北京信威 95.61%

股权的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截至 2014 年 9 月 5 日，本公司共募集配套资金 325,376.1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 7,446.45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17,929.65 万元。 

截至 2014 年 9 月 5 日止，募集配套资金 317,929.65 万元已全部存入本公司

在下列银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内： 

开户银行 账 号 

华夏银行北京北三环支行 1029000000048678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 35360188000031607 

中信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711321018260004381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鼎昆支行 11001079600053017972 

上述募集配套资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致同验字（2014）第 110ZC0209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 

经本公司 2014 年 9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 年 10 月 20 日

本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暨对北京信威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净额 317,929.65 万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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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北京信威增资，由北京信威将募集资金用于四个募投项目。 

北京信威收到本公司增资 317,929.65 万元，全部存入北京信威在下列银行

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内： 

开户银行 账  号 

华夏银行北京北三环支行 1029000000049516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 35360188000031950 

中信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71132101826000445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鼎昆支行 1100107960005301803

4 经 2015 年 12 月 14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为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的议案》，北京信威将原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中 109,000 万元对

涿鹿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华达地产”）增资。 

华达地产收到的北京信威的部分增资款后，全部存入华达地产在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鹿支行开设的账号为 13050167810800000021 的募集资金账

户中。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在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387.39

万元、北京信威在募集资金账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50.12 万元、华达地产在募

集资金账户的资金余额为 1,974.93 万元，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

类别 
存储余额 

本公司 
华夏银行北京北三环支

行 
10290000000486789 活期 2,273,477.18 

本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 
35360188000031607 活期 1,137,749.00 

本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7113210182600043814 活期 462,690.39 

本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鼎昆支行 
11001079600053017972 活期 注 

北京信威 华夏银行北京北三环支 10290000000495160 活期 248,5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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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北京信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 
35360188000031950 活期 242,108.61 

北京信威 中信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7113210182600044505 活期 549,598.42 

北京信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鼎昆支行 
11001079600053018034 活期 461,041.85 

华达地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涿鹿支行 
13050167810800000021 活期 19,749,335.15 

合  计 25,124,500.87 

注：本公司开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鼎昆支行账户已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销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 1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经 2015 年 12 月 14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5 年 12 月

30 日本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为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的议案》；经 2016 年 5 月

16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6 年 6 月 1 日本公司 2016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变更前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尼星一号卫星项

目的议案》，决定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变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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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前承诺投资 变更后承诺投资 
占前次募

集资金总

额的比

例% 

变更原因 相关披露情况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全球信威无线宽

带接入网络服务

中心建设项目 

187,927.65 

增资华达房地产

公司建设智慧养

老医疗社区项目 

109,000.00 

65.74 

客户在资金投入方面的再规划及对全球网络服务中

心业务需求的锐减，不仅造成了项目执行时间表的

大幅延后，同时也对项目预期收益的实现带来了重

大不利影响。此外，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各电信运

营商所提供的服务等级越来越高，客户对本公司在

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

在服务时效性方面，要求本公司的项目实施地点采

用就近原则并提供 7*24 小时服务，原计划在北京建

立全球网络服务中心支撑全球客户的方案目前已无

法满足客户需求，致使该项目无法实施。 

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为增资华达房

地产公司建设智慧养老医

疗社区项目的公告》、2015

年 12 月 18 日《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

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的

补充公告》对本次变更情

况进行了披露。 

尼星一号卫星 

项目 
78,927.65 

基于信威无线宽

带接入技术的新

航行系统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33,490.00 

尼星一号卫星 

项目 
21,072.35 

为了确保项目运营的稳步推进、市场的逐步开拓等

因素，公司对通航产业链多个领域开展了进一步业

务调研，涵盖了通航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飞机制造

业、地面服务站的建设以及 FBO 的建设及运营。经

过调研发现，当前外部市场环境与公司规划项目之

初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多家航空公司的星

基地空通信系统已经拿到工信部的“空中上网”业务

许可，尤其随着人们对数据业务带宽需求的不断提

增大，Ka 波段卫星通信具有更明显的优势。目前可

用的国外卫星在区域覆盖、频率资源等方面存在缺

陷，且民航卫星通信涉及到国家信息安全需要做到

完全自主，而自主 Ka 波段卫星的研制和使用还需时

日。因该产业领域中，市场环境多变、政策不明朗

等不确定因素，致使该项目的投资风险加大而暂停

实施。 

本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关于变更前次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尼星一

号卫星项目的公告》对本

次变更情况进行了披露。 
未确定 12,417.65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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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1、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经本公司 2014 年 9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2014 年 10 月 20

日本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的

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并根据募投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调整。 

经本公司 2015 年 9 月 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同意本公司及

北京信威在 2014 年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议有效

期届满后，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

金管理。 

2、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本公司 2014 年 9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北

京信威增资后，北京信威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0 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5 年 9 月 23 日，

北京信威已将上述 10 亿元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本公司 2014 年 10 月 30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增加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2015 年 10 月 22 日，北京信威已将上述 10 亿元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经本公司 2015 年 9 月 23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北京信威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经本公司 2015 年 10 月 23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北京信威继续使用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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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经本公司 2015 年 10 月 29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

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北京信威增加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 亿元人民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根据上述决议，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北京信威以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净额 259,860 万元（累计补充 493,540 万元，累计收回 233,680 万元），购买

理财产品净额 5,080 万元（累计购买 978,082 万元、累计赎回 973,002 万元），存

入 7 天通知存款净额 615 万元（累计存入 176,021 万元、解回 175,406 万元）。 

六、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总额 317,929.65 万元，实际

使用募集资金 60,565.66 万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257,363.99 万元，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80.95%。 

本公司将按照目前已经确认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拟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安排募集资金的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将按照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的决议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适时进行现金管理，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见附件 2 

八、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权属变更情况 

截至 2014年9月 5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北京信威 95.61%

股权的股东变更为本公司，相关的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现效益情况 

（1）盈利预测及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 2013 年 9 月 26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王靖及其一致行

动人蒋宁、蒋伯峰、刘昀、许德怀、周葆华承诺：北京信威 2013 年 7 月至 12

月、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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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将不低于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后所出具的评

估报告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数。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北京信威 2013 年 7 月至 12 月、2014 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729 万元、200,266 万元、224,894

万元、273,303 万元。 

根据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方，本公司前身）与北京信威股东

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蒋宁、蒋伯峰、刘昀、许德怀、周葆华（乙方）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北京信威 2013

年 7 月至 12 月、2014 年度、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上述评估报告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数。 

如北京信威届时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预测

净利润，则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王靖及其一致行动人按其各自持有北京信威股

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数量总额的比例先以认购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时，再进行

现金补偿。 

（2）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单位：万元） 

期间 业绩承诺数 业绩实现数 

2013 年 7 月至 12 月 729 845.38 

2014 年度 200,266 212,346.03 

2015 年度 224,894 257,286.52 

说明：北京信威 2013、2014、2015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分别出具致同审字（2014）第 110ZC1485 号、致同审字（2015）第 110ZC3837

号及致同审字（2016）第 110ZA4666 号审计报告。 

九、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

照 

本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2016 年 4 月 27 日、2016 年 8 月 25 日分别披

露了本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上半年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于 2014 年 9 月 27 日、2015 年 4 月 30 日、2016 年 4 月 27 日分别披露了北京信

威 2013 年 7-12 月、2014 年度、2015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本报告与其对

照，不存在不一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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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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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7,929.6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0,565.6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14 年：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21,417.65 2015 年： 33,195.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9.64% 2016 年 1-6 月： 27,369.7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 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 75,457.00 75,457.00 20,489.85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9.85 不适用 2017 年 9 月 

2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

设项目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项

目 
21,055.00 21,055.00 19,840.49 不适用 不适用 19,840.49 不适用 2016 年 9 月 

3 

全球信威无线宽带接

入网络服务中心建设

项目 

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设

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目 187,927.65 

109,000.00 20,235.32 不适用 不适用 20,235.32 不适用 2017 年 12 月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78,927.6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 年 4 月 

4 

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

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33,490.00 

21,072.35  

尚未确定项目（注） 12,417.65  
      

合计 
  

317,929.65 317,929.65 60,565.66 
  

60,565.66 
  

注：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正在规划“基于信威无线宽带接入技术的新航行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尚未确定项目的募集资金

12,417.65 万元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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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注 1）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 中央研究院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北京国际营销总部建设

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增资华达房地产公司建

设智慧养老医疗社区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尼星一号卫星项目 不适用 
13,088.75 万元 

（注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 2：尼星一号卫星项目预计达产后年平均实现净利润 13,088.75 万元。 


